
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

实现农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

摘要：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，是国家战略和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要

求。农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良好成效，为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发挥

了重要保障作用，但存在法规制度与发展形势不适应、核心专利布局意

识不强、知识产权质量不高、保护投入和人才队伍不足，以及综合协调

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。为进一步强化农业科技自立自强、保障国家安

全、维护国家利益，政府、企业和科教机构等各方应整体布局，形成合

力。建议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农业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、加

强农业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、部署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专项、

设立统筹提升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和服务的专门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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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，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

中的核心地位，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。习近

平总书记指出“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

保护创新”，并强调“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，加快推进农业

关键核心技术攻关”。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，根据新时期知识产

权保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，全面审视并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

护，将有利于实现农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

和乡村振兴。

一、知识产权保护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

（一）国家战略要求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

2020 年 11 月底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25 次集体

学习时发表了《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

构建新发展格局》重要讲话，指出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

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关系高质量发展，关系人民生活幸

福，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，关系国家安全”，深刻阐释了知识

产权保护工作的时代内涵；强调“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”，

深刻揭示了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之间相互促进、融合共生的紧密

关系，为新形势下我国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工作指

明了方向，提供了根本遵循。2021 年 7 月，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

发了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~2035 年）》，进一步细化要

求，强调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，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、

运用、保护、管理和服务水平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社会主

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。

（二）知识产权保护既促进创新也是国家间博弈武器

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各国保护科技创新的一项基础性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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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鼓励发明创造、保护创新创造成果、促进科技成果应用以及推

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

作用。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，全球产业链、

供应链、创新链面临重塑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，知识产

权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。西方一

些发达国家把知识产权作为重要法律武器，持续通过技术壁垒、

技术管制、实体清单、严格审查和限制科技交流与合作等方式，

加大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全方位封锁打压，对国家经济安全、科技

安全等各领域的安全和重大利益都产生了日趋严重的影响。

（三）科技自立自强最终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

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。科技自立的重要前提

是科技自主可控。科学技术在商业化生产中的自由实施运用，即

在特定地理市场和特定时间制造、使用、销售或进口特定产品而

没有对第三方知识产权或有形产权构成潜在侵犯，是自主可控的

重要特征。科技自强的关键是科技创新供给能力强。其外在表现

形式，一是发表论文，为全世界创新做出公益性贡献；另一是知

识产权，彰显实力的同时，还有可能获得实质性收益。知识产权

创造质量、保护力度、广度、深度以及转化运用自由度，决定了

科技自立自强的程度，影响科技创新成效。

（四）农业农村领域科技创新亟需知识产权保护

近现代以来，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受益于国际交流与合作，引

入大量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成果，进入“领跑、并跑、跟跑并存”

阶段。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和农业科技发展水平提高，国际

技术援助的作用日渐式微。农业农村领域创新驱动发展以及实

现乡村振兴战略，亟需以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为主导的科技创新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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撑。2020 年 12 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并

发表重要讲话，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，加快推进农业关

键核心技术攻关。通过前瞻科研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，以高

水平、高质量、高价值的知识产权为牵引，进一步明确科技创新

的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，在农业农村关键领域特别是事关国家安

全的基因图谱、主粮种子、重要食品药品等领域，加强自主知识

产权创造、储备和保护，将会有力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正当

权益。

二、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初具成效

长期以来，我国坚持农业和农业科技的公益性及基础性定

位，对提高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，农

业科技产出已位居全球前列，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也得到了根

本性加强。

制度机制日趋完善。农业农村部 2013 年对农业知识产权工

作进行了总体部署，近年来不断强化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的法律

制度建设，通过种业权益比例改革试点并制定相关实施细则，积

极推动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法律规定。

创造保护不断提升。目前我国涉农授权专利 63.84 万件，数

量居世界第一。农业植物新品种权总授权量 1.5 万件，居世界第

三，2019 年受理新品种申请达到 7 032 件，居国际植物新品种保

护联盟（UPOV）成员第一位。农业教学科研单位农业知识产权

创造指数不断提高，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9 年为 86.67%，比

2018 年提高了 5.73 个百分点 a。

转化运用持续增强。农业知识产权如各类作物新品种、动物

a	 引自《中国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数报告（2020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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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品和兽医疫苗的推广应用，取得了显著社会经济效益。农业科

教机构成果转化收入成绩斐然，2016~2018 年间，全国 2 766 家

法人研究开发机构、高等院校中，每年都有 2~3 家农业科研机构

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进入前 10 名。

三、农业知识产权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存在的问题

我国农业科技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，从点的突破迈向系

统提升，但大而不强，多而不优，存在诸多短板。在农业知识产

权保护方面，存在以下问题。

一是法规制度与发展形势不适应。相较种业发达国家采用保

护力度更大的 UPOV1991 年文本，我国采用的 UPOV1978 年文

本对原始创新保护不足，没有实质性派生品种的保护规则，保护

对象仅为繁殖材料等，造成市场上近似性和假冒品种泛滥，挫伤

市场主体的育种创新动力。近期，最高人民法院和农业农村部针

对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发布了相关规定，起到一定弥补

作用，但相关法律法规整体修改仍需推进。现行兽药注册管理提

到了知识产权保护，如研制单位需提供菌（毒）种的合法来源证

明，并经过知识产权单位授权等，但针对利用转基因技术对他人

知识产权菌（毒）种进行改造获得的新微生物，进行新产品研发

申报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况，没有进行相应的规定。

二是综合协调管理机制不健全。农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，

涉及专利权、植物新品种权、商标和商业秘密等多种形式，内涵

丰富，但统筹协调各类知识产权保护形式的管理机制尚未建立，

缺乏法律、行政、经济、技术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和协同配合，尚

未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。转基因安全评价、农药、兽药、动物疫

苗和植物品种审定登记等市场准入机制与知识产权制度有效衔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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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够，部分没有明确要求提供知识产权所有权证明或获得知识产

权所有权人的授权。2021 年 6 月第四次修订专利法，新增了人

用新药的专利权期限补偿制度，兽药和农药同样存在审批时间长

（约 10 年）、进入市场后专利期限过短问题，尚没有列入补偿制

度考虑范围。

三是核心专利布局意识不强。我国农业领域专利申请量虽然

在全球以绝对优势位列数量第一，但专利同族规模小，没有形

成系统性战略布局。国外布局缺乏，截止到 2018 年底，农业农

村部共受理植物新品种申请 26 771 件，而我国共向欧盟、越南、

美国等 19 个国家和组织申请品种权 249 件，后者仅占前者的

0.9% ；截至 2021 年 3 月，我国申请海外专利数量前十名的农业

科教机构，平均申请量为 77 件，而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海外专

利申请量为 395 件，相差甚远。基因技术是作物科技发展的核心

技术，基因资源深度挖掘是现代生物技术创新的源泉，我国与发

达国家在生物育种上的科技差距，主要体现在关键重要功能基因

挖掘和基因编辑技术的核心专利少，以抗虫基因 Cry 为例，被批

准商业化的 Cry 基因转化事件几乎全部被孟山都、陶氏益农、杜

邦先锋等跨国公司掌控。在农机装备领域，我国专利产出总量最

多，但核心专利占比仅为 0.02％，与美国核心专利占比 14.81%

和德国的 5.58%，相差数百倍。

四是知识产权质量不高。我国专利质量不高，以“发明专利

占比”这一专利质量评判指标衡量，1985 年至 2019 年底，涉农

授权发明专利占比 34.48%，远低于美国 90.43%，日本 82.92%，

德国 80.5% 等。2015 年至 2019 年，我国农业发明专利授权率在

22 国中排名第八，专利同族数量和 PCT 专利申请占比方面均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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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垫底。截止目前，我国 4 万余件植物新品种保护申请中，79%

为大田作物，以水稻、玉米、小麦为主，其他经济附加值高、便

于国际化的花卉、果树、蔬菜等品种很少。品种同质化问题严

重，55.1% 的水稻品种、53.06 的棉花品种遗传相似度大于 90%，

可能存在实质性派生关系。

五是保护投入和人才队伍不足。高质量专利布局、申请和保

护费用不菲，一件国外专利的申请及维护费用在 20~50 万元之

间，一件国内专利申请及维护费用约为 10~15 万元。国内外知名

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费用一般占研发费用 3%~10%，包括申请、分

析和布局等。以华为公司为例，截止 2018 年 12 月底，其共投入

研发经费 4 800 亿元，获得授权专利 87 805 件，不算人员投入的

话，其专利保护费用约占研发费用 3%~6%。我国政府投入的研

发课题经费可列支知识产权保护费用，但农业科研经费投入总体

不足，2019 年全国研发投入平均为 2.13%，农业仅为 0.71%，科

研人员普遍倾向于少投入保护费用，但低价无法获得优质服务。

不同代理机构和代理人员的工作质量、专业水平参差不齐，其利

益出发点与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并不完全一致，甚至背道而驰，

但农业科教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和专业人员短缺，2020 年问卷调查

的 30 多家高校院所中，设有 1~2 名专职人员的占比仅为 27%，

无法开展质量把控工作。

四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政策建议

知识产权保护是个系统工程，需要政府部门、司法机构、企

业和科教机构等协同共进，形成大保护工作格局。对于农业农村

主管部门，建议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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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进一步完善农业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

加强部门内法律法规和相关机制与知识产权制度的衔接。制

修订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时，纳入 UPOV1991 年

文本中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关条款。在农药、兽药、肥料和转基因

安全审批等市场准入机制管理中，根据研发进展和创新发展需

求，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内容。依法科学配置和行使有关行

政部门的调查权、处罚权和强制权。探讨药物审批的专利期限补

偿机制。从法律法规上强化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激励和保障作用，

营造农业农村领域保护知识产权、尊重知识产权的整体氛围。

（二）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

人才是第一资源，通过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，提

高农业农村领域的知识产权工作水平。倡导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知

识产权，增强知识产权意识。引导企事业单位合理设置知识产权

管理和运营岗位，培养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，具

有扎实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高级管理人才，打造国家知识产权

农业特色智库。鼓励农业科教机构加强知识产权培训，做好知识

产权普及性教育。以农业知识产权领军和骨干人才的遴选、培养

为抓手，打造结构合理、层次分明、分工合理、有效衔接的知识

产权人才队伍。

（三）部署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专项

围绕农业生物技术、信息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，兽用药

品制造、农产品加工等专利密集型产业，种业等植物新品种权密

集型产业，在重大项目的立项、考核和验收等环节，强化知识产

权挖掘、导航、布局、信息分析等。设立农业农村领域知识产权

奖励和创新创业基金，推动产生更多高价值核心专利和具有自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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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的优良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并转化运用。引导推行

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《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等国家

标准，制定种业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，培育一批知识产权竞争

力强的世界一流企业和一流科研院所，形成与我国农业科技创新

能力和市场需求相匹配的知识产权战略力量。

（四）设立统筹提升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和服

务的专门机制

加强农业农村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，设立知识产权

领导小组等专门机制，制修订新时期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纲要，建

立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。参照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做法，

加强对专利权、植物新品种权、商业秘密、商标及地理标志等各

类知识产权相关工作的统筹管理，打通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

护、管理、服务全链条，推动形成权界清晰、分工合理、责权一

致、运转高效的体制机制。

供稿人：�张  熠  中国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局知识产权管理处 

李  雪  中国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局知识产权管理处 

刘晓娜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

杨  坤 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

邓  欣 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 

刘  勤 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

刘业兵 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

袁龙江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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